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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3 日，河

南省裕隆时代百

货广场选手在演

讲。 当日，市工商

局淇滨分局在市

工商局会议室组织

开展了“裕隆杯”食

品安全“良心工程”

演讲比赛。辖区 1 0

多家超市的选手

参赛。 此次活动旨

在强化企业食品

安全管理意识，共

建食品安全良心工

程。 晨报记者

赵永强 摄

晨报讯（记者 夏国锋）随着考驾照越来

越难，不少人想“托关系”弄到驾照。 近日市民

姬某就想走“捷径”，结果被骗 8100元。6月 11

日，民警经过多日侦查将嫌疑人抓获。

6 月 7 日凌晨，金山派出所治安管理大队

民警李涛、于瑞军接到姬某报警称：今年 2 月

份和 3月份，他为了考驾照，到处“托关系”，结

果连续两次被高某骗取人民币 8100元。

民警调查得知，报警人姬某与高某是同乡。

今年 2月， 姬某将自己想考驾照的想法告诉了

高某，问高某哪个驾校好考。高某称自己与某驾

校比较熟悉，只要付 4600元钱，不用考试就能

帮其办理驾照，保证 3个月拿到驾照。姬某便将

4600元钱交给了高某让其办理驾照。 3月份，高

某再次找到姬某说，现在办理驾照降价了，问有

没有亲戚或者朋友想办理驾照的， 只要交 3500

元就能帮忙办理驾照。姬某认为，这比自己办理

的驾照还便宜了 1100元， 就介绍了一亲戚办

理，交给了高某 3500元钱。 隔了 3个多月姬某

不见动静，赶忙与高某联系，却怎么也联系不上

了，他才发觉自己被骗了，于是报警。

弄清事情原委后，民警细致摸排，经过几

天的侦查， 于 6月 11日晚将高某抓获。 经讯

问，高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高某因涉嫌诈

骗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线索提供：韩寒 李文敏）

男子偷摩托车被抓

民警悉心照顾其孕妻

他受感动带领民警

抓获另一盗车嫌犯

一举破获盗窃摩托车案件

20余起

晨报讯（记者 秦颖）巩某在

浚县偷盗摩托车，十几天后被民警

抓获。 被抓时他正跟怀有身孕的妻

子在一起。 因看到民警对其妻子悉

心照顾，受到感动的巩某协助民警

抓获了另外一个盗车嫌疑人，破获

盗窃摩托车案件 20 余起。 6 月 13

日，记者采访到这样一件事。

5 月 21 日， 浚县县城家天下超

市门口一摩托车被盗。 经查，作案者

有 2人，其中一人驾驶一辆黑色桑塔

纳轿车。 民警调查发现，确定作案车

辆为濮阳牌照桑塔纳轿车。

6 月 9 日， 浚县公安局民警李

长刚等在濮阳市古城路进行摸排

时，发现嫌疑车辆停放在濮阳市古

城路，车上无人，民警迅速隐蔽在

嫌疑车辆周围守候。

傍晚时，一男一女走向嫌疑车

辆正要开门上车时，布控民警立即

出击将他们抓获。 经现场讯问，该

男子叫巩某， 对其 5 月 21 日伙同

他人在浚县家天下超市门口盗窃

摩托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讯问时民警发现，随行女子是

犯罪嫌疑人巩某的妻子，且怀有身

孕。 考虑到女子情况特殊，民警对

其悉心照顾，巩某深受感动。

6 月 12 日， 巩某戴罪立功，带

领民警在濮阳一小区成功抓获另

一名犯罪嫌疑人陈某。 经讯问，陈

某供述了今年 3 月份以来伙同巩

某、李某等人在浚县城区多次盗窃

摩托车的犯罪事实，20 余起盗窃摩

托车案件破获。

6 月 13 日， 记者从浚县公安局

了解到，犯罪嫌疑人巩某、陈某已被

刑事拘留， 其他嫌疑人正在进一步

抓捕中。

（线索提供：蒋玉河 武玉敏）

“献血是很正常的事，适量的献血不仅帮

助了他人也帮助了自己。 只要在正规的地方

献血是没有问题的。 ”6 月 13 日上午，在市中

心血站的机采室里，市民李献红边献血边和记

者聊他的献血感受。“他献血有四五年了，献

血证就换了好几个，只要身体允许他就会来献

血。 科学献血能刺激造血功能，有利于身体健

康。 ”同时在献血的妻子康素萍补充说。

“像他们一样坚持献血的市民很多，正是

由于大家无私奉献， 才挽救了很多人的生

命。 ”市中心血站负责人说，虽然我市人口较

少，但大家积极性高，去年全市献血人次突破

1 万人次， 献各种成分血约有 400 万毫升，基

本上能满足我市医院的临床用血需求，此外还

能支援省内其他省辖市的应急需求。 在稀有

血型上虽然采的不多，但关键时候能救人命。

去年我市管道工常克立师傅捐献的干细胞成

功救助了北京一个女孩。

据悉，去年有 130 人被评为“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 这说明我市市民的献血意识和奉

献精神在增强。

救命血是这样制出来的

一袋合格的血从献血者到输给病人要经

过哪些环节，救命血是怎么制出来的呢？

“一份血液从采集到临床使用需要经历采

血前血液初筛、血液采集、信息录入、成分制

备、血液检测、血液储存、血液运输和血液质量

管理等环节。”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说，献血者

携带身份证或献血证到献血点后，医生首先了

解其病史、体质状况等，初步对献血者判断，看

是否符合献血要求。

初判合格后在严格消毒条件下采用无菌

的一次性耗材来采血样。 血样进入初筛检验

室，进行血型检测、乙丙肝表面抗原等检测，全

部合格才可以采血供制备临床用血。采过后送

入成分制备室过滤白细胞、分离、病毒灭活等

制成各种成分血， 接下来再检验是否合格，不

合格的淘汰掉，如果合格就进入到下一环节血

液的包装、加标签、到血库成品保存。

献血者及家人用血免费

为何献血是无偿的，而用血却要付费？ 很

多市民对此感到不理解。

“从献血到输入人体内，需要经过采集、检

验、制备、存储、运输等环节，这些环节都要产

生费用。比如在机采环节，一套耗材就 1000多

元，为保证安全只用一次。 一台血小板采集设

备一年折旧维修费就在 10万元左右。 再如血

液要进行 5个项目的检测， 每个项目做两遍，

就是 10次。 医院检测需要 90 元，而血站检测

两遍就是 180元。 ”血站负责人说。

血站负责人解释，其实对献血者来说用血

是免费的，家人也可享受。 换句话说国家承担

了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用血费用，否则需要自

行承担费用。

下月起献血年龄

延长至 6 0 岁

晨报讯（记者 席适之）6 月 13

日，记者从市中心血站了解到，按照卫

生部颁布的《献血者健康检查要求》

（新国标）规定，自今年 7 月 1 日起，既

往无献血反应、 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

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

龄可延长至 60周岁。

“除此之外，全血单次献血量的标

准和献血间隔也发生了变化。 原来全

血献血者每次可献 400 毫升或 200 毫

升， 新国标中新增了献 300 毫升这一

项。另外，新国标规定全血献血间隔仍

为不少于 6 个月； 而机采血小板时间

间隔从以往的不少于 4 周， 变为不少

于 2 周，每年不大于 24 次，如因特殊

配型需要，由医生批准，最短间隔时间

不少于 1 周； 单采血小板与全血献血

间隔不少于 4 周； 全血献血与单采血

小板献血间隔时间变为不少于 3 个

月。 ” 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对记者

说。

据了解， 献血条件虽然在某些方

面放宽， 但对血液的要求更严格了。

“血红蛋白测定， 以前女≥110g/L 就

可以了， 现在规定女≥115g/L 才可

以，比旧国标要求更严。新国标还新增

加了献血者的旅行史要求， 如果有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检疫传染病

疫区或监测传染病疫区旅行史， 入境

时间未满疾病最长潜伏期者， 是不能

献血的。 ”血站工作人员说，新国标对

献血者的条件要求有宽有紧， 不仅对

血站机构的要求提高， 对献血者征询

表上的资料也要求更详细。

“这次献血国家标准的修改，是有

关部门经过多年考虑的结果， 修改结

果也是经专业人士长期论证才得以出

炉，新国标术语更专业、表达更严谨、

规定更细化、与临床诊断更吻合。 ”血

站工作人员说， 新标准能进一步保证

用血者的用血安全和献血者的健康。

去年全市义务献血突破1 万人次

献各种成分血 400万毫升

考驾照想走“捷径” 结果被骗 8 1 0 0 元

两市民外地旅游

捡到钱包归还失主

晨报讯（记者 秦颖）6 月 10

日，市民段艳艳、牛利冰在山东蓬莱

旅游时，在就餐餐馆的椅子上捡到装

有 1500多元现金的钱包， 便立即联

系了当地民警， 找到了钱包失主，受

到了当地民警的赞誉。

当日，市民段艳艳、牛利冰到蓬

莱旅游。中午 12时，他俩在蓬莱海洋

极地世界一家餐馆就餐时，发现椅子

上有一个棕色钱包，餐馆老板及周围

就餐人员没人认领。两人打开钱包一

看，里边不仅装有 1500 多元的现金，

而且还装有银行卡、身份证、票据等

重要物品。

看到身份证显示的失主为当地

人， 段艳艳、 牛利冰立即拨打了

110，委托执勤民警寻找失主，最终

还给了失主。 此举受到当地民警交

口夸赞。

“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咱市市民

拾金不昧的事迹，我们在外面代表的

是鹤壁的形象，捡到钱包交给失主是

理所应当的。 ”段艳艳说。

（线索提供：李宗民 汪春）

□晨报记者 夏国锋 文 /图

今天是第九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每位献血者都是英

雄”，让我们再次关注献血。

市民在献血。

车子没修好

也能收费？

律师：如事先无约定，修车师傅

只要付出劳动，可收取一定费用

晨报讯（记者 李鹏）“车子没有修

好，但不给钱就不让走。 ”6 月 12 日上午，

新区福汇佳苑的李先生很是郁闷，“虽说

3 元钱不多，但修车师傅的态度让我很难

接受。 ”

李先生说，他的电动自行车 11 日上午

车胎没气了， 他将电动自行车推到兰苑社

区南门西侧找了一个修车的师傅， 让他修

理。

“当时，修车师傅的妻子把车胎扒了下

来，检查了好一阵子找不出毛病。当时我急

着回去，让她把车胎装上。修车师傅不乐意

了，说不给钱不让走，车胎也不给装。”李先

生说，“3 元钱不多， 但是我的电动自行车

根本没修，收钱合理吗？ ”

记者随机采访了新区淮河路上几家修

车店的师傅，他们表示，只要扒下车胎，不

管车子是否修好，都会收费的。原因是他们

付出了劳动，须按劳索酬。

对此， 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杜晓峰

说，在修车前如果事先约定好，讲明车子情

况，不修好车子不给钱，那么修车师傅就不

能收钱。

“如果事先没有约定，修车师傅扒了车

胎，付出了劳动，可以收取一定费用。 如果

李先生在骑回去的路上， 电动自行车车胎

仍出现跑气现象，可以推回来修理，这次修

理就不需要付钱了。 ” （线索提供：栗杰）


